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新 聞 放 大 鏡   

 

公投連署書於收件後函送戶政機關查對期間不

得補件？─以核養綠公投案之補件爭議 
 

編目：公法                                         主筆人：寇台大(康家穎律師)  

      

【新聞案例】註1 

「以核養綠」公投領銜人黃士修持續絕食抗爭被送醫，要求民進黨創黨元老出

面制止蔡總統及中選會主委陳英鈐的不遵守法治行為。他向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聲請

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今上午 9 點開庭審理，黃與仍在絕食中的新黨台北市議員參選

人侯漢廷親自出庭，但侯身體虛弱，緊急送醫。黃士修等人於 9 月 6 日遞交第二階

段連署書，中央選舉委員會依法點收 31 萬 4135 份，黃士修 13 日補送 2 萬多份連署

書，中選會拒收。黃士修認為《公投法》第 13 條未明定連署書最後交件期限，但

中選會以「時限行政」為由，不接受 2 次補件。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針對黃士修等所提出之定暫時狀態假處分於 9 月 26 日開庭，

雙方對《公投法》13 條解讀完全相反。中選會強調已點收完畢，無權再點收，且審

查提案「以通過為原則、不通過為例外」中選會須協助提案人完成提案，若戶政機

關查對後發現人數不足，會通知補件。而黃士修的委任律師葉慶元指出，本案有急

迫性、致生重大損害，且勝訴蓋然性高。中選會拒收補件恐讓連署人數不足，無法

年底綁大選，沒綁大選需要 500 萬人投贊成票，「等於總統票數，沒綁大選等於判

他死刑！」 

中選會表示，依《公投法》第 10 條相關規定命補正，還要召開聽證會。3 月份

見提案人有創制、複決兩種提案，但主文有不中立客觀文字，要求按照公正公約去

修改文字。召開一次聽證會須花費 6 萬元，盼盡力協助補正而不用召開，豈料 4 月

間提案人維持原狀，又加了更不中立客觀文字。接著依照程序召開聽證會、再補正，

直到 6 月 5 日才通過提案。「下一階段是連署，（怕趕不上綁大選）當初幹嘛不默契

處理好？」中選會更直言，「考試不及格就補考，你怎麼能回過頭說要重寫考卷？」

後續仍會有補件程序，戶所已在查對。「程序法的性質是公平性」，依據《行政程序

                                                 
註1參考聯合報，〈以核養綠公投假處分 中選會：不及格就補考怎能重寫？〉，2018 年 9 月

26 日。（新聞連結：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387562，最後瀏覽日：2018 年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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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6 條、8 條及《公投法》第 13 條，「提案人沒有主動補件的權利，中選會也

沒收件及轉交戶所的義務。」葉慶元律師則認為，《公投法》第 13 條規定審核結果

不足件可通知補件，換言之沒說不能補件，法律沒授權中選會不收件。雙方對於爭

點表示意見後，庭末法官諭知候核辦。 

葉慶元律師與黃士修庭後受訪，葉說：「中選會目的是杜絕人民行政救濟手段，

這是完全藐視法治的行為。」中選會先前發的《查核作業要點》至戶所，要求以此

踢退不合格連署書，但在官網上找不到法規。顯然是違法限制人民公民投票權的行

為，呼籲懸崖勒馬。黃則哽咽說，提案不斷被點名、放話，「這公投是擋在幾兆利

益之前，可能會有生命危險。」侯漢廷已絕食超過 160 小時，「我們只是需要一個

民主法治國家，還給我們選擇的機會，為何要遭受這樣的打壓？因為擋人財路嗎？」 

【重點提示】  

一、107 年 1 月 3 日公布新修正公民投票法，正式開啟大公民投票時代 

《公民投票法》最早由已故民進黨立委蔡同榮在 1993 年拋出，但在 2003 年在

國民黨、親民黨之主導下，通過門檻過高，並設有「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被

視為「鳥籠公投」，更有論者批評，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創制、複決權形同虛設，

以致 6 次全國性公投案均遭封殺，對此立法院乃於 106 年 12 月 12 日三讀通過

公民投票法修正案，正式廢除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並放寬公民投票之提案門

檻，期可突破以往「鳥籠公投」之窠臼。而比較新舊公民投票法之規定，有如

下表所示之諸多差異： 

公民投票法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範圍 

全國性公民投票部分，除「法律

之複決」、「立法原則之創制」、

「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外，

尚包含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全國性公民投票部分，保留「法律之

複決」、「立法原則之創制」、「重大政

策之創制或複決」，刪除「憲法修正

案之複決」，有關於憲法修正案之複

決，應回歸憲法增修條文之高門檻規

定。 
提案：最近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

數千分之五以上。 
提案：最近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數萬

分之一以上。 
成案：最近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

數百分之五以上。 
成案：最近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數百

分之一點五以上。 門檻 

通過：投票人數達全國投票權人

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

通過：有效同意票多於不同意票，且

有效投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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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

過。（俗稱雙二一條款） 
以上。 
（即採取簡單多數決） 

投票年齡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 20 歲。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 18 歲。 

公投審議 

設有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其審

議範圍法未明文，但實務上公投

審議之範圍不限於公投提案之

程序要件。 

廢除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改由中央

選舉委員會進行程序、形式之審查，

審查之項目明定於公民投票法第 10

條中。 

行政院之 

公投提案權 

行政機關不得藉由任何形式對

各項議題辦理或委託公投事項。

行政院針對重大政策之創制貨複決

得提案，但須經立法院同意，始可交

付公投。 

電子系統 無 
中選會應建置電子系統，提供提案人

之領銜人徵求提案及連署。 

不在籍投票 無 
另以法律定之（另立專法或新增選罷

法專章）。 

新修正之公民投票法，不僅降低提案門檻，僅需最近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數萬

分之一即可通過第一階段提案，開始徵求連署，而連署之人數亦降低至最近總

統副總統選舉人總數百分之一點五。以 2016 年總統大選為例：投票權人總數為

1878 萬 2991 人，故而提案之門檻人數僅需 1879 人，而成案之連署門檻亦僅需

28 萬 1745 人。此外，隨著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廢除，對於公民投票之議題

不再經過實質審查，改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下稱中選會）進行形式審查。促使

今年進入大公民投票時代，諸多公民票議題百花齊放，截至目前為止，中選會

已經受理 37 件公民投票提案，其中進入第二階段連署者已有 18 件，此為過往

鳥籠公投時期所未能達到之盛況。 
二、公投綁大選與「時限行政」 

而為了滿足通過門檻中有效投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之門檻，多數議案之

提案人無不加緊催促連署，希望能在年底縣市首長、民意代表之九合一選舉

中，併同投票。本件案例中之「以核養綠」公投案，亦係基於相同之目的，遂

而搶在 107 年 9 月 6 日提交連署書，否則該公投案乃係於 107 年 6 月 19 日，提

案人之領銜人始領取連署人名冊格式，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定：

「公民投票案連署人名冊，應由提案人之領銜人，於領取連署人名冊格式或電

子連署系統認證碼之次日起六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逾期未提出者，視為

放棄連署。」應享有 6 個月之連署期間，而非僅 2 個月餘即非提出連署書不可。 

然而本件真正的爭點在於，當領銜人向中選會提出連署書，並經中選會點收完

畢後，可否再行補提連署書？蓋依據公投法第 13 條第 1 項之規定：「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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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連署人名冊後，經審查連署人數不足前條第一項之規定、經刪除未簽名或

蓋章之連署人致連署人數不足或未依前條第三項規定格式提出者，主管機關應

通知提案人之領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提，補提後仍不符規定者或逾期不補提者，

該提案應予駁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三十日內完成查對。」同條

第 3 項復規定：「連署人名冊經查對後，其連署人數合於前條第一項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成立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號；連署

人數不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提案人之領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提，補提後仍

不足規定人數或逾期不補提者，主管機關應為公民投票案不成立之公告。」觀

察此二規定，有關於公民投票第二階段之成案與否，並非由中選會單獨認定，

尚須經戶政機關之查對無誤後，其連署人數滿足法定門檻者始為成立，該公民

投票議案始告正式成立，得進行後續公民投票。 

因此，中選會於 107 年 9 月 14 日發新聞稿即指出：「中選會表示，關於全國性

公民投票案業已連署送件之案件，何以不再收件，其法制理由如下：按選罷法

及公投法是規範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程序的法規，故有謂選務及公投行政為

時限行政，以其最重視法定時限，是以對於主要事項均一一予以明定，且上一

階段之程序未終結確定即無從進行下一階段之程序，各階段程序甚少彈性，易

言之，已經收件之連署案件，即必須進行下一階段之查對作業，為恪遵守程序

規定，該會自不得再為收件，以維法制及程序規則之公平性。該會對於任何案

件皆依法處理，處理標準及流程，均屬一致，並無任何差別待遇。」稱「選務

及公投行政」為「時限行政」，並強調公民投票所涉及之各階段均有明確之時

限規定，無法接受補件，倘若接受補件，將會導致函送戶政機關查對時，究應

以何時點作為判斷標準不清之疑慮。 

三、公民投票法第 13 條第 3 項之補件限制 

觀察公民投票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連署人名冊經查對後，其連署人數合於

前條第一項規定者，主管機關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成立之公告，該公民投

票案並予編號；連署人數不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提案人之領銜人於三十

日內補提，補提後仍不足規定人數或逾期不補提者，主管機關應為公民投票案

不成立之公告。」可知，公民投票法中對於第二階段之連署人數不足時，係有

允許補提連署書之規定，惟該補提連署書僅限一次，倘若補提後人數仍有不足

時，主管機關即應為公民投票案不成立之公告。 

惟上開規定，乃係就經戶政機關查對後，連署人數不足時之補提規定。至於公

民投票提案人之領銜人提交連署書後，查對完成之前，該領銜人究竟可否主動

進行補件乙節，公民投票法中並未有明文規定，而依目前中選會之前開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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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係以公民投票屬於「時限行政」為由，拒絕提案人之主動補件行為，固非無

見。惟公民投票事涉人民「創制權」、「複決權」之行使，在法律未有明文限制

不得補件之前提下，中選會可否逕予拒絕，有無違反法律保留原則，恐為本件

「以核養綠公投」可否補件之重大關鍵。 

【考點剖析】 

一、中選會拒絕收受連署書決定之法律性質 

按所謂行政處分，係指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不因其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

續行為或記載不得聲明不服之文字而有異。（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訴願

法第 3 條、大法官釋字第 423 號解釋參照）而查係爭拒絕收受連署書之決定，

係屬中選會此一行政機關，就「以核養綠」公投提案人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13

條第 1 項補提連署書之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具有否准其補提連署書之法律

效果之單方意思表示，具有規制該提案人不生公民投票法第 13 條第 1 項之補提

連署書效力之直接法律效果，當屬前揭「行政處分」。 

二、針對該拒絕收受連署書決定有無行政救濟途徑 

(一)通常救濟途徑 

按行政程序法第 174 條，規定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不服行政機關於行政程

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不服時一併聲明之。而系

爭拒絕收受連署書之決定，屬於程序行為已如前述，且此拒否處分並非得

強制執行之決定，法律上亦無特別規定，故而應待最終實體決定作成後，

始可與之併同聲明不服。 

有關於補提連署書之否准與否，乃係整體公民投票提案程序中之程序過

程，其所影響者至多僅為其程序權利，尚不涉及其作為公投提案人之領銜

人之實體權利（創制權或複決權），故縱使其性質屬於行政處分，亦不影響

其屬行政程序法第 174 條所稱之「程序行為」。故而就該拒絕收受連署書之

決定，領銜人應併同最終之駁回提案所提起之拒為處分訴願及行政訴訟中

一併聲明不服。 

(二)暫時性權利保護措施 

由於系爭拒絕補提連署書之決定，為程序行為，提案人如欲救濟，必待實

體駁回決定作成後，始有可能於前揭拒為處分訴願、拒為處分訴訟之行政

救濟途徑中併同聲明不服，若待至該時，則今年度之選舉恐早已舉行完畢，

此時應尚有暫時性權利保護措施得以主張之。茲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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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適用範圍 

按行政訴訟法第 298 條第 2 項規定，於爭執之公法上法律關係，為防止發

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狀態之處

分。此為行政訴訟法賦予人民之暫時性保護措施。實務見解並指出行政訴

訟法第 298 條之定暫時狀態處分，目的並非全然保護當事人日後之強制執

行，亦在保護一般之利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故行

政法院定暫時狀態，如有暫時實現本案請求之必要者，得命先為一定之給

付；聲請人獲得定暫時狀態處分裁定後，在本案執行前可依該裁定所定之

暫時狀態實現其權利，相對人亦應暫時履行其義務。 

2.提案人應得向高等行政法院聲請作成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經查本件提案人之補件申請如遭否准，倘若嗣後發現提案人所提之連署書

有未達連署門檻之情形時，則中選會勢必將命提案人補正，然此一來一

往，勢必延遲公投案成立之時間，而造成無法與年底 11 月 24 日公同併同

投票之不利後果，為確保本件公投之時效性，提案人應得向高等行政法院

聲請作成定暫時狀態之處分，請求中選會作成暫予同意收件之暫時狀態處

分。而實際上該提案人業已委由律師向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聲請定暫時狀態

假處分。 

三、針對公投結果之行政救濟 

按公民投票結果雖亦屬行政之行為，惟其性質終究非屬典型之行政決定，故而

在公民投票法中，針對公民投票結果有所不服時，設有特別之訴訟類型，分別

為公民投票法第 48 條之公民投票無效之訴以及同法第 50 條之確認公民投票通

過或不通過之訴。 

(一)公民投票無效之訴 

按公民投票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檢察官、提案人

之領銜人得於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

向管轄法院提起公民投票投票無效之訴：一、各級選舉委員會辦理公民投

票違法，足認有影響投票結果之虞。二、對於提案領銜人、有公民投票權

人或辦理公民投票事務人員施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公民投

票之宣傳、自由行使投票權或執行職務，足認有影響投票結果之虞。三、

有違反第 36 條、第 37 條、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之情事，足認

有影響投票結果之虞。」可知，此訴訟主要係針對公民投票過程中有違法

情事，而有影響投票結果之虞時，可向該管行政法院請求判決公民投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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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若經判決無效，此時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49 條之規定：「公民投票投票無效

之訴，經法院判決無效確定者，其公民投票之投票無效，並定期重行投票。

其違法屬公民投票之局部者，局部之公民投票投票無效，並就該局部無效

部分定期重行投票。但局部無效部分顯不足以影響結果者，不在此限。」

可重行投票。 

(二)確認公民投票通過、不通過之訴 

按公民投票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公民投票案之通過或不通過，其票數

不實足以影響投票結果者，檢察官、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領銜人，得於投

票結果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以該管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

確認公民投票案通過或不通過之訴。」亦即，如係因票數計算有不實，而

足以影響投票結果者，則可提起確認公民投票案通過或不通過之訴，以變

更公民投票之結果。如經判決者，將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公民投票案通過

或不通過確認之訴，經法院判決確定，變更原投票結果者，主管機關應於

法院確定判決送達之日起七日內，依第 30 條、第 31 條之規定辦理。」 
 


